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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市发改〔2015〕203号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         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各区县发改局、濠江区发展规划局、濠江区城市综合执法和安监局，市属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转发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教监〔2015〕3号）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中小学校幼儿园收费管理。全市各级中小学校、幼儿园必须贯彻落实各项教育收费政策，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所有经批准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必须及时按规定到物价部门申领《广东省收费许可证》，并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通过公示栏向学生及家长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坚决治理中小学校入学乱收费。学校不得以录取学生为由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家长捐资、赞助，将捐资、赞助与招生入学挂钩，也不得自立名目将赞助费作为收费项目。民办学校接受捐赠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不得硬性规定赞助数额。

三、严格执行公办高中取消择校生规定、扩招生“三公开”规定及有关借读费政策。要按照省、市有关部门关于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扩招生的规定，从今年起统一取消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招收扩招生做到“公开学位数和招生方案、公开入围分数线、公开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四、加强对学校各类有偿补习乱收费的监管。禁止中小学校和老师违规补课及其乱收费行为。对于确需补课的高中毕业班级，应以答疑、辅导等形式进行，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

五、切实加强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各级中小学校要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收费政策，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和从严控制的原则，学校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家长，经学生家长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并及时向学生家长公布收费支出清单。中小学代收费采取集中收取、期末结算和非盈利原则，并公布收支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组织学生选用和订购《广东省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以外的各种教辅书、学具和报刊杂志。学校不得自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不得巧立名目收取讲义费、试卷费、押金等；严禁其他部门或单位通过学校向学生推销商品和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与教育活动无关的各类有偿服务。

六、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行为的监管。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物价局、教育局、财政局《关于贯彻省物价局 教育厅 财政厅〈关于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和〈关于民办幼儿园收费备案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汕价〔2012〕136号）、《转发省物价局 教育厅 财政厅关于汕头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问题的复函的通知》（汕价〔2012〕200号）等文件规定，除规定的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各级各类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各种捐资助学费、借读费、赞助费；严禁收取“报名费”、“入园资料费”、“营养费”、“建园费”、“管理费”、“留位费”、“接送卡费”、“育儿报刊费”及各种形式的押金、备用金等。

教育收费事关千家万户，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措施，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教育收费监管，坚决治理各种乱收费，对顶风违纪的乱收费行为，要坚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严肃查处，切实维护我市的正常教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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